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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SI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泛 海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9）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決議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日期均為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及通函（「通函」）。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決議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 2 –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詳情如下：－

票數（佔投票總數

普通決議案 之概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740,781,889 0

740,781,889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及
(100%) (0%)

核數師報告書。

2. 批准就每股股份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
738,120,176 0

738,120,176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100%) (0%)

每股2.0港仙。

3. (A)重選關堡林先生為執行董事。 705,990,138 34,791,751
740,781,889

(95.303%) (4.697%)

(B)重選Loup, Nicholas James先生為 735,110,178 5,675,906
740,786,084

非執行董事。 (99.234%) (0.766%)

(C)重選黃之強先生為獨立非執行 737,594,084 3,192,000
740,786,084

董事。 (99.569%) (0.431%)

(D)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740,110,595 671,294
740,781,889

(99.909%) (0.091%)

4. 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出任 740,244,689 537,200
740,781,889

本公司下年度之核數師，並授權董 (99.927%) (0.073%)

5. (A)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及發行
704,159,148 36,626,936

740,786,084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20%之
(95.056%) (4.944%)

額外股份。

(B)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 740,781,889 4,195
740,786,084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之股份。 (99.999%) (0.001%)

(C)藉增加本公司根據上文決議案

第5B項授出之授權而購回之股份 705,916,953 34,864,936
740,781,889

總額而擴大根據上文決議案 (95.293%) (4.707%)

第5A項授出之授權。

6. (A)授予泛海酒店董事一般授權以配
704,159,148 36,626,936

740,786,084發及發行不超過泛海酒店已發行
(95.056%) (4.944%)

股本20%之股份。

(B)加入泛海酒店根據上述第6A項
709,733,381 31,048,508 740,781,889

決議案之一般授權購回之泛海
(95.809%) (4.191%)

酒店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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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當日，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包括1,222,371,832股股份，此

乃為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全部獲提呈決議

案之股份總數。概無股東獲賦予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僅就該等獲提呈

決議案投反對票。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各股東就任何獲提呈決議案投票時不受任

何限制。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股東週年大會之監票

人。

承董事會命

泛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馮兆滔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馮兆滔先生、林迎青博士、潘政先生、倫培根先生及關堡

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歐逸泉先生及Loup, Nicholas James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管博明先生、

梁偉強先生及黃之強先生。

* 僅供識別


